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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生态环境局龙岗管理局公告
深圳市龙岗区新潮式汤粉店（经营者：吴健伟；身份号码：445122199211273713）：

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店送达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催告书，现向你店公
告送达。内容如下：

深圳市龙岗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于2018年7月11日向你店送达行政处罚
决定书（深龙环水罚[2018]0186号），你店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
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处罚决定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五十四条
的规定，向你店催告，请你店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下列义务：

缴纳罚款人民币叁万元。
逾期仍未履行义务，本机关将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。
你店有权陈述和申辩，请于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三日内向本局提出，逾期

不提出，视为放弃相应的权利。
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，经过六十日，即视为送达。
联系电话：0755-28948326
地址：深圳市龙岗区清林中路海关大厦西座1611。

深圳市生态环境局龙岗管理局
2019年3月22日

深圳市生态环境局龙岗管理局公告
深圳市龙岗区罗春楼小吃店（经营者：罗春楼；身份号码：350481199602105012）：

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店送达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催告书，现向你店公
告送达。内容如下：

深圳市龙岗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于2018年7月12日向你店送达行政处罚
决定书（深龙环水罚[2018]0181号），你店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
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处罚决定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五十四条
的规定，向你店催告，请你店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下列义务：

缴纳罚款人民币叁万元。
逾期仍未履行义务，本机关将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。
你店有权陈述和申辩，请于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三日内向本局提出，逾期

不提出，视为放弃相应的权利。
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，经过六十日，即视为送达。
联系电话：0755-28948326
地址：深圳市龙岗区清林中路海关大厦西座1611。

深圳市生态环境局龙岗管理局
2019年3月22日

深圳市生态环境局龙岗管理局公告
深 圳 市 龙 岗 区 梅 梅 纸 上 烤 鱼 店 ( 经 营 者 ：周 志 刚 ；身 份 号 码 ：
512222197210058212）：

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店送达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催告书，现向你店公
告送达。内容如下：

深圳市龙岗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于2018年7月31日向你店送达行政处罚
决定书（深龙环水罚[2018]0225号），你店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
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处罚决定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五十四条
的规定，向你店催告，请你店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下列义务：

缴纳罚款人民币壹万伍仟元。
逾期仍未履行义务，本机关将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。
你店有权陈述和申辩，请于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三日内向本局提出，逾期

不提出，视为放弃相应的权利。
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，经过六十日，即视为送达。
联系电话：0755-28948326
地址：深圳市龙岗区清林中路海关大厦西座1611。

深圳市生态环境局龙岗管理局
2019年3月22日

深圳市生态环境局龙岗管理局公告
深圳市龙岗区荣城海鲜砂锅粥店（经 营 者 ：邹 淑 军 ；身 份 号 码 ：
440525196701171034)：

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店送达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催告书，现向你店公
告送达。内容如下：

深圳市龙岗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于2018年7月31日向你店送达行政处罚
决定书（深龙环水罚[2018]0228号），你店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
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处罚决定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五十四条
的规定，向你店催告，请你店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下列义务：

缴纳罚款人民币叁万元。
逾期仍未履行义务，本机关将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。
你店有权陈述和申辩，请于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三日内向本局提出，逾期

不提出，视为放弃相应的权利。
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，经过六十日，即视为送达。
联系电话：0755-28948326
地址：深圳市龙岗区清林中路海关大厦西座1611。

深圳市生态环境局龙岗管理局
2019年3月22日

深圳市生态环境局龙岗管理局公告
深圳市龙岗区美利达餐厅（经营者：谭少云；身份号码：342622197204200964）：

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店送达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催告书，现向你店公
告送达。内容如下：

深圳市龙岗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于2018年7月12日向你店送达行政处罚
决定书（深龙环水罚[2018]0179号），你店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
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处罚决定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五十四条
的规定，向你店催告，请你店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下列义务：

缴纳罚款人民币叁万元。
逾期仍未履行义务，本机关将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。
你店有权陈述和申辩，请于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三日内向本局提出，逾期

不提出，视为放弃相应的权利。
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，经过六十日，即视为送达。
联系电话：0755-28948326
地址：深圳市龙岗区清林中路海关大厦西座1611。

深圳市生态环境局龙岗管理局
2019年3月22日

深圳市生态环境局龙岗管理局公告
深圳市龙岗区奇佳饭店(经营者：陈泽培；身份号码：44528119960430247X）：

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店送达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催告书，现向你店公
告送达。内容如下：

深圳市龙岗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于2018年7月12日向你店送达行政处罚
决定书（深龙环水罚[2018]0183号），你店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
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处罚决定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五十四条
的规定，向你店催告，请你店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下列义务：

缴纳罚款人民币叁万元。
逾期仍未履行义务，本机关将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。
你店有权陈述和申辩，请于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三日内向本局提出，逾期

不提出，视为放弃相应的权利。
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，经过六十日，即视为送达。
联系电话：0755-28948326
地址：深圳市龙岗区清林中路海关大厦西座1611。

深圳市生态环境局龙岗管理局
2019年3月22日

深圳市生态环境局龙岗管理局公告
深圳市龙岗区雄鑫隆江猪脚快餐店 ( 经 营 者 ：郑 浩 雄 ；身 份 号 码 ：
445281199208072473)：

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店送达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催告书，现向你店公
告送达。内容如下：

深圳市龙岗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于2018年7月12日向你店送达行政处罚
决定书（深龙环水罚[2018]0180号），你店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
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处罚决定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五十四条
的规定，向你店催告，请你店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下列义务：

缴纳罚款人民币叁万元。
逾期仍未履行义务，本机关将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。
你店有权陈述和申辩，请于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三日内向本局提出，逾期

不提出，视为放弃相应的权利。
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，经过六十日，即视为送达。
联系电话：0755-28948326
地址：深圳市龙岗区清林中路海关大厦西座1611。

深圳市生态环境局龙岗管理局
2019年3月22日

深圳市生态环境局龙岗管理局公告
深圳市原享餐饮文化有限公司：

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公司送达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催告书，现向你公
司公告送达。内容如下：

深圳市龙岗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于2018年7月31日向你公司送达行政处
罚决定书（深龙环水罚[2018]0229号），你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
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处罚决定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五十
四条的规定，向你公司催告，请你公司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下列
义务：

缴纳罚款人民币叁万元。
逾期仍未履行义务，本机关将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。
你公司有权陈述和申辩，请于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三日内向本局提出，

逾期不提出，视为放弃相应的权利。
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，经过六十日，即视为送达。
联系电话：0755-28948326
地址：深圳市龙岗区清林中路海关大厦西座1611。

深圳市生态环境局龙岗管理局
2019年3月22日


